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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週追蹤持續就業滿 4週 

未持續就業，不予核發下次補助 

經濟型遊民求職就業交通、膳食及租屋費用補助作業流程圖 1 

 

第 33日追蹤持續就業 

 

有前往求職但未錄取

或未前往面試 

申請 3,500元就業交通膳食費用補助金(第 4期) 

資格審查 

申請 4,550元就業交通膳食費用補助金(第 5期) 

有前往求職並經錄取

開始上班 

未持續就業，不予核發下次補助 

未持續就業，不予核發下次補助 

符合 

不符 

隔日追蹤就業中 

第 23日追蹤持續就業 

 

第 13日追蹤持續就業 

第 7日追蹤持續就業 

不符 符合 

求職登記並開立介紹卡 

填寫「求職交通膳食補助金申請書」並檢附：1.

求職登記表、2.簡易諮詢表、3.介紹卡、4.身分

證正反面影本、5.領據、6.勞保局投保資料表或

轉介表 

填寫「就業交通膳食補助金申請書」並檢附 1.簡易諮詢表、2.回覆卡或切
結書、3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4.領據、5.服務紀錄表、6.勞保局投保資料
表 

申請 350元求職交通膳食補助金 

繼續進行一般就業服務。經評

估被轉介者不予開案服務時，1

週內以回覆表回覆轉介單位 

視評估狀況協助轉介社福單

位。 

申請 2,100元就業交通膳食補助金(第 1期) 

申請 2,100元就業交通膳食費用補助金(第 2期) 

申請 3,500元就業交通膳食費用補助金(第 3期) 

填寫「房屋租賃補助金申請書」，並檢附：1.與房東雙方簽名核章

之租賃契約書影本、2.租屋訪視表、3.服務紀錄表、4.身分證正

反面影本、5.領據、6.勞保局投保資料表或切結書 

 

資格審查 

依租賃契約書記載之月租金 1個月,不超過(含)8,000元之房租補助金，最高可補助 3次 

 


